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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QA 集 

提案資格問題 

【第一類：各級學校】 

Q1：請問我是私立學校也具備提案資格嗎？ 

A1：私立學校有具備提案資格。申請單位第一類之各級學校是包含公私立大專院校所（分校

或校區）、高中（職）校（分校或校區）、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等。 

Q2：請問一校只能申請一案嗎？ 

A2：國小至高中職以一校一案為主，大專院校之最小提案單位為科/系（即一校可有數個系/

科申請）。 

Q3：大專院校可由科/系提案，然仍是以學校名義申請計畫嗎？又，如何登錄農再系統？ 

A3：有意申請本計畫之大專院校科/系請以學校名義提案，需以同一學校名義送出計畫，相關

系統作業操作，請洽本中心劉專員：(02) 2698-2989 # 03185 

Q4：請問大專院校的通識中心、環教中心或其它獨立單位可否申請本計畫？ 

A4：大專院校的通識中心、環教中心或其它獨立單位可以學校名義申請本計畫。 

 

【第二類：公益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農民團體】 

Q1：請問我如何得知本單位是屬於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A1：1. 請見各單位成立設立之初，向地方法院辦理登記時頒發的「法人登記證書」，上面會

載明貴單位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 

2. 何謂「公益社團法人」？係以社員為組織基礎，為其目的乃在謀取社員之公益（並非

財產上之利益）。（營利社團法人即是指公司） 

3. 如有問題，可洽內政部的服務專線 1996 

Q2：第二類提案單位需要提出什麼證明？ 

A2：首先先確認您的組織／團體已有統一編號，並請在提案時提出資格證明文件如法人登記

證書，若為政府所登記立案之合作社，請提出內政部合作社查詢的頁面即可。 

Q3：應編列配合款 30%是指補助款 150,000 元的 30%為 45,000 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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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不是這樣計算喔！應編列配合款為「總計畫經費」之 30%，因此若以補助款最高 150,000

元來計算，配合款應編列 65,000 元，總計畫經費為 215,000 元。 

 

【第三類：農業相關企業】 

Q1：請問商號或商業登記算是農業相關企業（第三類）提案單位嗎？ 

A1：第三類提案單位須為依公司法設立之民營公司，營業項目須與農林漁牧及其相關製品有

關。僅有商號或商業登記則不算是民營公司。 

Q2：如何申請無違章欠稅證明？ 

A3：1. 請直接至各地方國稅局臨櫃申請(一周左右可申請到)。 

2. 負責人本人臨櫃，請攜帶變更事項登記卡、身分證。 

非負責人臨櫃，須攜帶變更事項登記卡、身分證，以及委託書。 

3. 如欲確認須攜帶哪些證件臨櫃申請或想確認如何申請，可在出門前先去電國稅與地方

稅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 

Q3：應編列配合款 30%是指補助款 150,000 元的 30%為 45,000 元嗎？ 

A3：不是這樣計算喔！應編列配合款為「總計畫經費」之 30%，因此若以補助款最高 150,000

元來計算，配合款應編列 65,000 元，總計畫經費為 215,000 元。 

計畫補助原則與補助經費編列相關問題 

【租金】 

Q1：預算科目「租金」的編列基準？ 

A1：1. 活動場地租金或辦理活動所需要的遊覽車租金皆可編列。 

2. 使用自己單位場地不得編列租金，場地清潔費或維護費不得與租金同時編列。 

Q2：如辦活動需編列場地設備租金，有整體預算的比例限制嗎？ 

A2：為辦理活動所編列場地設備租金，請以人數及天數規劃，未達 50 人每天以 11,760 元為

限；50 人以上未達 100 人，每天以 16,400 元為限；100 人以上，每天以 24,560 元為限。 

Q3：編列遊覽車租金有限制嗎？ 

A3：編列補助款時，車輛租金每日每車租金以 10,00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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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我們是離島學校要申請此計畫，預計會搭船至臺灣本島作活動，則學生的船票應如何編

列？ 

A4：可於租金項下編列，明列船票單價及人次（不得編列為租車）。原始憑證需檢附相關票

據、發票、收據等證明。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Q1：請問可以編列稿費給組織內部的人員嗎？  

A1：受補助單位內人員不得支領稿費。 

Q2：講師費需要呈現講師背景及專業知識在核銷單據中嗎？ 

A2：講師聘請由受補助單位認定講師資格即可。 

Q3：出席費跟講師費的差別是？ 

A3：1. 受補助單位以外之學者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得支給

出席費，以場次計算，每場次上限 2,500 元編列。 

2. 辦理研習會、座談會或訓練進修，其實際授課人員，按外聘專家 2,000 元/節以下編

列、內聘 1,000 元/節以下編列講座鐘點費。（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續上課 2 節

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講座鐘點費應減半支給） 

Q4：組織內部、員工或會員，可以編列講師費嗎？ 

A4：相關經費編列可用下列原則編列預算 

1. 學校單位 

(1)外聘講師費：受補助之該校以外講師可領。 

(2)內聘講師費：該校成員除共同備課可領內聘講師費以外，其餘時間不能領。 

(3)按時計酬者(160 元/時)、臨時工資(依學歷按實際工作日支領日薪)。 

     (3-1)該校以外可領。 

     (3-2)該校成員僅有原薪水是按「時薪制」或按「每個月實際上班日」領薪者，在不領

薪日才可領本會補助款之「按時計酬者(160 元/時)」、「臨時工資(依學歷按實際工

作日支領日薪)」。 

2. 其他單位(第二及第三類單位) 

(1)外聘講師費：舉凡受補助單位之外的人員，包含農夫老師、專家學者等，可以用外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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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支付講師費用。 

(2)內聘講師費：計畫受補助單位執行人屬於內部人員，基於未來食農教育推廣及永續經

營的目標，可編列內聘講師費，以培養內部推廣講師，並藉由此計畫建立該單位推廣

教材及模式，而非僅為因為申請了本計畫可補助內聘講師費而編列使用。 

(3)按時計酬者(160 元/時)、臨時工資(依學歷按實際工作日支領日薪)該單位以外可領。 

Q5：若為組織之志工可編列講師或其他現場協助授課人員費用嗎？ 

A5：可以，志工不屬於受補助單位內支薪員工，可編列講師或現場協助授課人員費用。 

Q6：若該計畫執行人非受補助單位內部的員工或成員，能否請領講師或出席費？ 

A6：可以，依照計畫補助原則非受補助單位內部人員可請領講師及出席費。 

Q7：簡章內所提到受補助單位之內部組織人員、員工或會員均不得自補助款中支領「工資」，

所謂工資指的是？ 

A7：工資指的是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內臨時工資、按時計酬及稿費。 

 

【物品】 

Q1：請問我於教案中規劃學生拍照紀錄植物的生長過程，所用相機可編列為物品嗎？此相機

確實為計畫中的所需物品，且不會拿來做一般事務用。 

A1：不行，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應避免一般事務性之支出，

如照相機、印表機、計算機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請見連

結：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11608 

Q2：請問我想蓋溫室，可以把網子、鐵架、培養土、水泥分開報支成一萬元以下之物品嗎？ 

A2：不行，本計畫不補助資本門。雖然把蓋溫室所須資材分開編列成一萬元以下之物品，但

仍會認定這些資材組合起來可成為資本門的項目，將於審查階段刪除該項預算。 

Q3：我想於教案中規劃食農相關桌遊，請問我可以買幾盒桌遊？如果我想買給全校相關領域

的老師一人一盒供教學使用，這樣可以嗎？ 

A3：可於物品項下編列材料費，並於預算明細表中說明及憑證上註明用途及必要性；數量須

符合實際運用該套桌遊之本計畫相關教職員。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1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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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我設計的課程會運用到簡易顯微鏡，不會拿來做一般事務用且單價在一萬元以下，可以

編列嗎？ 

A4：不建議編列；若欲編列，請於物品項下編列，並說明用途及必要性。 

Q5：不得編列油料是指不能核銷開車嗎？ 

A5：本計畫不能核銷開車的油料費用，若有需要差旅交通請以大眾運輸系統之費用編列，並

且編列於國內旅費之科目內。 

【雜支】 

Q1：學校單位可以編列行政管理費嗎？ 

A1：不行，也不能編列於其他項目中；若學校一定要收行政管理費，可由配合款支出；配合

款的來源則沒有限制。 

Q2：雜支編列有比例限制嗎？ 

A2：應以與實施計畫有直接關係者為限，額度以不超過計畫預算 10％為原則，如確有需要超

過 10％，應詳列預算明細，但不得超過 20%。若以補助款 150,000 元計算，雜支編列不

得超過 30,000 元整。 

 

【國內旅費】 

Q1：請問旅費指的項目是什麼？ 

A1：凡執行計畫於國內地區所需之差旅費用，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1.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

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

文件。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 

2.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

機關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3.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

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支

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4. 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60 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得在規定標準數額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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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其他】 

Q1：預算科目間的勻支是否有比例規定？ 

A1：（建議於核銷時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詳細說明以備查）。 

1. 執行本計畫確有需要時，預算科目間的勻支，得由計畫執行單位自行核定，並無比例

的限制，但以農委會核定的預算科目為限。 

2. 補助款雜支的編列依簡章規定，以不超過補助款總預算的 10%為原則，如確有需要

超過 10%，應詳列預算明細，但不得超過 20%；勻支的規定為計畫核定後，雜支經

費只能流出，不能從其他科目流入。 

Q2：辦活動應注意那些事項？一定要保險嗎？保險費應編列在哪個科目？ 

A2：1. 規劃活動或課程之實施場域時，應先行評估相關事項之安全性，如場域空間是否足夠

容納活動或課程人數、是否具相關設立證明、急救設備及應變措施、活動所需設備及

用品（如農耕器具、烹飪器材等）、妥善說明行前安全須知等。 

2. 活動或課程期間須為執行及參與人員辦理至少 100 萬/人天之旅遊平安險或 200 萬/人

公共意外責任險。 

3. 請編列於「雜支」之會計科目。 

Q3：預算編列有零頭該怎麼處理？ 

A3：各會計科目一律依 4 捨 5 入原則，於個別科目內細項進位至新臺幣百元，科目則總計進

位至新臺幣千元，並標註千分位。 

Q4：製作教材或印製計畫內活動所需的文宣有沒有份數的限制？ 

A4：各單位以本計畫補助款所設計、產製之教材，其相關費用（如印製費等）應依本計畫內

活動或課程之參加人數估算合理數量編列經費，所產製或印製之教材僅限於本計畫之相

關活動或課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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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編寫與執行時程相關問題集 

Q1：請問本計畫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前就要全部完成嗎？但這樣來不及參加二期稻作的割稻

及包裝後續流程等相關課程，請問是不是就不能寫在教案裡了？ 

A1：本計畫須在 12 月 20 日結案，因此過了結案日就不能再核銷相關費用，但為維持教案之

完整性，後續相關課程仍可編寫於教案內。本計畫之執行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將持續追

蹤後續課程之成果並回報主辦單位。 

Q2：我是高中職以下學校單位，預計規劃一學年的食農課程，可以申請本計畫嗎？ 

A2：可以，惟注意須於計畫執行期間執行至少 8 節課及經費運用，並須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核

銷經費；超過 12 月 20 日計畫結案日之花費則無法於本計畫經費支付。提案時可將一系

列課程教案列出，供審查委員參考。 

Q3：我是高中職以下學校單位，若老師於兩個班執行本計畫中同一份 4 小時的教案內容，這

樣教案算 4 節還是 8 節呢？ 

A3：只能算 4 節，因為兩個班上同一份 4 小時的教案內容只是該 4 節課參與人數的增加，不

算是另外 4 節的教案。本計畫下「一套 8 節課」教案之形式，可於同一年段設計 8 節課，

或設計不同年段的教案，總節數超過 8 節課即可（例如：設計低年級 2 節課教案、中年

級 3 節課教案及高年級 3 節課教案）。惟請各申請單位同一年段的教案，寫在同一份「單

元教學活動設計表」上，意即共設計了幾個年段的教案，就相對繳交幾份單元教學活動，

勿以同份設計表寫上不同年段的教案（如某申請單位設計中年段的教案 3 節課及高年段

的教案 5 節課，則應繳交兩份單元教學活動設計表）。 

Q4：大專院校所提出的教案設計及實施對象能否為高中以下的學生？ 

A4：可以。 

Q5：活動及課程可於暑假期間辦理嗎？ 

A5：可以，但須注意本計畫之核定日起，始能核銷相關經費。 

Q6：請問教案設計一定要包含校田體驗或農場體驗嗎？ 

A6：請參考簡章第 4-7 頁之「提案說明」。 

Q7：本校有在協助漁業作生態養殖並辦理課程，請問漁業也屬於食農教育的相關產業嗎？ 

A7：食農教育的相關產業包含農、林、漁、牧，故相關課程內容可規劃於本計畫之教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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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本計畫執行後版權應歸誰？如有跟設計師簽版權，那是農委會要跟設計師要版權嗎？ 

A8：受補助單位所創作之教材及相關內容如有剽竊、侵犯他人著作權，以及違反學術倫理等

事項，農委會將取消對該受補助單位的補助，所衍生之法律責任由受補助單位及共同作

者自行負責。本計畫所認定之著作權人為各受補助單位，各受補助單位與共同作者之間

的著作權歸屬，請自行協議；如有爭議，農委會將不受理相關之爭端解決。 

Q9：請問共同備課/籌備會議應辦理 6 小時，有限定要開幾次嗎？ 

A9：沒有限制備課/會議次數，團隊可視計畫執行的需求作規劃，僅限制至少辦理 6 小時。 

Q10：計畫內須辦理 2 場次的體驗學習活動或課程，請問有限定要同一批授課的學員嗎？ 

A10：計畫沒有限制授課對象為同一批學員，但教案規劃授課對象的年齡層，應以教學規劃

內容為主。 

核銷&其它問題 

Q1：請問我們單位若於 110 年有申請其他相關計畫（如農糧署的食農食米計畫等），能否同

時申請此計畫？ 

A1：可以，但不同計畫不得核銷同張發票，即不同計畫的帳務要區分清楚。 

Q2：請問購買食材的領據，有無公版格式？ 

A2：無公版格式，如果是跟農民買，請填寫農民收據，去超市買就是發票。 

*各式領據與核銷的部份只要是符合農委會會計原則即可。 

 

110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諮詢窗口 

諮詢電話：（02）2698-2989 分機 03185 劉專員、02963 林專員 

傳真電話：（02）2698-9072 

Email：03185@cpc.tw、02963@cpc.tw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農業經管組 

本內容若有變動，請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食農教育教學資源平臺」網頁公告

為主，網址：https://fae.coa.gov.tw (首頁/計畫申請/110 年) 

mailto:03185@cpc.tw
mailto:02963@cpc.tw
https://fae.coa.gov.tw/

